
報表編號：F07

金融控股公司代號及名稱：257玉山金融控股公司 單位：新臺幣佰萬元；%

註明關係情形
授信、背書或其他

交易之加計總額

占金融控股公司

之淨值比例

(一)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同一人 6,775 13.54%

(二)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同一人 3,250 6.50%

(三) 群益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同一人 3,100 6.20%

(一) 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關係人 同一關係企業 6,958 13.91%

(二)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關係人 同一關係企業 6,448 12.89%

(三) 奇美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關係人 同一關係企業 6,295 12.58%

(四) 中龍鋼鐵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關係人 同一關係企業 4,685 9.37%

(五) 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關係人 同一關係企業 4,057 8.11%

(六) 遠東紡織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關係人 同一關係企業 3,580 7.16%

(七) 信義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關係人 同一關係企業 3,295 6.59%

(八) 兆豐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關係人 同一關係企業 2,949 5.90%

(九) 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關係人 同一關係企業 2,868 5.73%

(十)長虹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關係人　　　　　 同一關係企業 2,764 5.52%

註：

2.授信係指放款、貼現、透支、承兌、保證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業務項目。

3.背書指票券公司之背書保證。

4.其他交易係指與同一人、同一關係人或同一關係企業（以下稱該等關係人）進行下列交易行為：

（1）投資或購買該等關係人為發行人之有價證券；

（2）購買該等關係人之不動產或其他資產；

（3）出售有價券、不動產或其他資產與該等關係人；

（4）簽訂給付金錢或提供勞務之契約；

（5）擔任金融控股公司或其子公司之代理人、經紀人或提供其他收取佣金或費用之服務行為；

（6）與該等關係人有利害關係之第三人進行上揭交易，或與第三人進行有該等關係人參與之交易。

（7）銀行子公司發行之可轉讓定期存單不列入交易金額之計算範圍。

 (8) 金融機構收取客戶資金交付票、債券之附買回交易，不列入交易金額之計算範圍。

5.表格不足使用者，請依格式製作。

電話：23891313                   網址：www.esunfhc.com.tw

7.交易對象之客戶及其關係人，係指本人、配偶、二等親以內之血親、本人為負責之企業、配偶為負責之企業、控制公司、從屬公司

及相互投資公司，並請逐一明列。

6.應於每營業年度第二季及第四季終了一個月內，向主管機關申報，並登載於公司網站，且須保留至下一次更新資料為止。

二、同一關係企業

1.金融控股公司所有子公司對同一人、同一關係人或同一關係企業為授信、背書或其他交易總額 達金融控股公司淨值百分之五或新台

幣三十億元二者孰低者，應依本表填報。

七、金融控股公司所有子公司對同一人、同一關係人或同一關係企業授信（註2）、背書（註3）或其他

交易（註4）總額表
    民國98年06月30日

姓名或名稱

一、同一人


